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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HK POWER SMART ENERGY GROUP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31）

中國港能智慧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自願公告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告乃中國港能智慧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願作出，
以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本集團業務發展的最新資料。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與上海麟祥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麟祥」）、
綠地金創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綠地金創」）及貴州省綠金低碳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貴州綠金」）就
共同合作探索綠色金融與碳市場的深度融合，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框架協議」）。

框架協議目標為持續完善「綠色建築+碳信用+綠色金融」轉型發展模式，加速集聚建築碳信用合
作生態，著力擴大建築碳信用的開發、交易、消納規模和影響力，為行業低碳轉型提供創新解決
方案，助力國家「雙碳」目標實現。

框架協議的具體關鍵細節詳列如下：

(1) 貴州綠金將本集團和上海麟祥接納為低碳交易中心服務商會員，認可本集團和上海麟祥作
為「建築碳信用投資+投行服務商」的定位。貴州綠金會優先向客戶推薦本集團和╱或上海麟
祥提供的建築碳信用開發、投資、消納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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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集團和上海麟祥採用預先買斷建築碳信用未來收益和聯合開發兩種方式，迅速形成建築
碳信用資產規模，力爭2025年內實現100萬噸建築碳信用掛牌量、200萬噸儲備開發量的市場
規模。貴州綠金會配合本集團和上海麟祥做好相應的註冊登記工作。

(3) 協議各方發揮各自優勢，共同拓展建築碳信用消納應用場景，包括且不限於活動碳中和、
碳中和建築、零碳工廠、零碳園區等，從而擴大建築碳信用的交易量，努力實現年交易量達
到50萬噸。

(4) 協議各方發揮各自優勢，圍繞建築碳信用資產，為建築碳信用業主提供綠色融資、（「RWA」）
（現實世界資產代幣化）開發等業務，拓展國內綠色金融、數字金融業務。

(5) 本集團和上海麟祥拓展香港和澳門的建築碳信用市場，將中國建築碳信用打造成為港澳兩
地活動碳中和、建築碳中和的主要碳信用產品，並吸引香港和澳門的投資機構進入建築碳
信用市場。計劃2025年在香港、澳門完成建築碳信用消納應用的示範項目案例。

(6) 拓展一帶一路市場，參考巴黎協定相關規定，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泰國等一帶一路
經濟較發達地區開發、推廣與中國建築碳信用同樣邏輯的當地建築碳信用產品。本集團發
揮作為香港上市公司及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吸引國際資本關注上述區域的建築碳信用資
產的開發。

(7) 協議各方分享自身行業經驗，結合相關行業節能降碳技術、政策，不斷合作新的碳信用方
法學，根據新的方法學開發更具備資產體量的碳信用產品，並在貴州綠金的交易中心註冊
登記和交易。

(8) 協議各方計劃在2025年上半年通過建築碳信用宣介會方式，開展建築碳信用開發集中簽約、
產品發佈、金融機構簽約及核證機構簽約。

框架協議為各方合作初部訂下的協議，具體合作細則及相關投資金額會另行簽訂正式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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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上海麟祥成立於2006年，是一家致力於建築能碳綜合服務的高新技術企業和專精特新企業，為公
共機構、節能服務公司、國央企、控排企業等提供雙碳技術服務、公共機構節能、新能源投資建
設和碳資產碳信用碳金融等建築能碳綜合服務，矢志成為碳中和綜合服務商。

綠地金創是一家全球經營的新興產業集團，總部設立於中國上海。綠地金創既是世界500強綠地
集團大金融板塊的核心載體，更是綠地集團新興產業的核心代表，形成數字科技、金融、健康、
科創、教育、物業管理、生態環境、能源科技等多元產業協同發展生態圈，致力於成為一家「產
業+金融+科技」的國際化、多元化綜合新興產業集團。

貴州綠金是綠地金創子公司，是經貴州省委金融委員會辦公室（原貴州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
批准設立的環境權益類交易場所，也是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UNGC)的成員企業。綠交所是國內
唯一一家致力於建築行業碳減排的環境權益類交易所。

訂立框架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天然氣業務及新能源業務。本集團在新能源業務方面依據獨有的多項專利和自
主研發的「IDH智慧供熱」與「ICE智慧綜合能源」核心平台系統技術，及分戶式熱平衡、高效蓄能
儲能等多種先進能源利用技術，推動現代能源體系建設，業務分布包括工業園區綜合智慧供能（包
括但不限於供冷供熱供蒸汽等）、樓宇大廈綜合體智慧供冷供熱、北方居民小區智慧供暖、建築
能效智慧管理、蓄能儲能、工業動力、電力運營、能碳交易等9大能源服務業務。

為符合《巴黎協定》要求全球溫升控制在1.5ºC以內，中國承諾推動低碳轉型，積極參與全球氣候
治理，所以推出國家雙碳戰略目標。為實現國家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人民銀行初步確立了「三
大功能」「五大支柱」的綠色金融發展政策思路，以適應國家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投融資結構和
人民生活方式等全方位的深刻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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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金融在政府政策引導與市場創新中不斷深化，服務「雙碳」目標的能力進一步提升，並繼續
展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人民銀行公佈的數據顯示，2024年第一季度我國本外幣綠色貸款餘額人
民幣33.77萬億元，同比增長35.1%，高於各項貸款增速25.9個百分點。其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間
接碳減排效益項目的貸款分別為人民幣11.21萬億元和人民幣11.34萬億元，合計佔綠色貸款的
66.8%。

董事會相信透過與各大公司簽定框架協議，可以進一步透過集團本身在能碳交易業務的經驗，進
一步推進新能源業務，發展有關建築碳信用的相關業務，幫助增加集團的融資渠道，並透過新增
的客戶網絡，加快集團在相關業務的發展。

董事會認為，框架協議之條款乃經各訂約方公平磋商後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而框架協議之條款
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本公司將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開展業務活動，並將於適當時候就項目進
展作進一步公告。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港能智慧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簡志堅

香港，二零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簡志堅博士（主席）、鄧耀波先生（行政總裁）及李繼賢
先生；及二名非執行董事簡龔傳禮女士及馬世民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少銳先生、周政
寧先生及林倫理先生。


